
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优秀研究生“创新之星”

项目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全国研究生教

育会议精神，鼓励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生积极参加甘肃省 2022 年度优秀研究

生“创新之星”项目申报，培养其科研创新和实践创新能力，特制订高等教育研

究院优秀研究生“创新之星”项目管理办法。 

一、申报要求 

1.项目负责人须是高等教育研究院全日制非在职的在读博士、硕士研究

生，申请人课程学习成绩优良，具有较好的科学素养，无学术道德失范行为。 

2.项目选题应聚焦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难点教育问题、教育升级发展的重点

领域和关键环节开展应用研究，产出具有较强学术价值、实践意义的代表性科

研成果。 

3.申报的项目，鼓励教育学研究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教育理论和现实

问题，形成咨政报告，传承创新优秀文化。 

4. 鼓励研究生依托科研项目，开展科技成果转移转化、培育优秀学位论

文、参与创新(就业)创业或学科专业竞赛(创新实践大赛)、参加高水平学术交流

等活动。 

5. 有以下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报： 

(1)同一研究内容通过变换名称等方式进行多头或重复申报; 

(2)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机密的。 

二、项目资金管理 

1.对于获批立项的硕士项目，甘肃省教育厅给予 3000 元/项的经费资助，

项目经费打入导师科研经费，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，主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

的院领导做好监督管理工作，立项人导师作为经费负责人，指导经费使用。 

2.项目经费的支出主要包括：差旅费、会议费、材料费、国际合作与交流

费、出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等。 

3.研究院会将项目经费纳入单位财务统一管理，严格按照财政、财务相关

规定，对资金加强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 

三、申报程序 

学院申报工作根据学校下达的推荐名额，采取“个人申请、专家评审、备案

立项”的方式组织实施。 

(一)项目申报 

参与项目申请的研究生(申请人)应在导师的指导下填写《甘肃省优秀研究

生“创新之星”项目申报书》(附件 1)。 

(二)项目评审 

学院坚持公平、公正和公开的原则，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。如申

报人数大于学校下达的名额，另组织专家答辩审核。 

(三)项目立项 

学院根据评审结果确定拟立项名单，并于学院官网公示 3 个工作日后，报

送研究生院。 

四、项目结项要求 



1. 结项成果的提交形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： 

(1)有效专利或已转化专利; 

(2)研发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方法、新教材、新资源; 

(3)开展技术开发、转让、许可、咨询和服务; 

(4)调研报告、资政建议、规划方案; 

(5)地方政府或行业协会科研奖励; 

(6)文艺作品设计创作、表演展示、科普培训活动; 

(7)社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; 

(8)高水平论文或专著、省级(校级)优秀硕士学位论文; 

(9)参加创新(就业)创业、学术论坛、案例大赛、学科专业竞赛等研究生创

新实践赛事活动并获奖; 

(10)参加高水平学术交流并作报告或演讲。 

2.结项成果必须和项目研究内容相关。 

3.结项成果的第一单位应署名“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”。 

五、结项程序 

1.结项成果由高等教育研究院学术评定委员会组织评审。 

2.结项时间按照甘肃省优秀研究生“创新之星”项目立项时间向后推算一

年截止。 

七、其他要求 

1.项目申请人导师要全程指导项目，对研究生进行严格规范的科研与实践

训练，确保项目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按时结题。 

2.项目研究期限不超过 1 年，一般应于在学期间完成。每位研究生在同一

学段只能申请立项 1 项。同一导师同年指导项目不得超过 2 项。 

八、本办法由高等教育研究院负责解释。 

 


